星级普通高中评估系统学校申报操作说明
3.11 学校在规定的时段内进行网上申报。在系统首页点击“公共信息”----“注册学校”，在所属省辖市里找到自己的学校，取得用户名（学校代码）。

3.12 在系统首页上点击“学校申报”进入对话框。选择“用户类型----学校申报”，填写用户名（学校注册代码）、密码（原始密码为123456）。
3.13 修改密码：学校要将原始密码123456修改为个性密码并注意长期保存。如有失密现象应立即更改。

3.14 进入学校申报界面。本模块包括修改密码、申报信息、学校概况、自评报告、分项自评、常态数据、整改报告、评估报告等栏目。

3.21申报信息：主要包括学校名称、申报星级、申报时间及通讯要素。二星级学校“申报星级”将默认为“申报三星级”；三星级学校须选择“申报四星”或“三星复审”；四星级学校将默认为“四星复审”。填报完整申报信息后，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后，出现“确定申报吗”的对话框，“确定”后，有“申报成功”对话框出现，即可进入申报资料填报界面。

3.22 学校概况：反映学校自然状况的基础信息。其中，现有星级评定时间的填写应以省教育厅发文年月为准；获得省市级荣誉应填写综合性、最高级的项目；学业水平测试合格率、近年大专录取率等按申报当年或最近年份的成绩填报；一般数字项目填写整数，如是小数一般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

3.31 自评报告：学校撰写的反映创建成就和存在问题的综合性文本。系统显示的是可编辑文本框，学校录入人员可直接将文稿复制进来进行编辑。复制“自评报告”电子文本至文本框，点击右键选择“常规粘贴”；如计算机屏幕上出现对话框时请点击“允许访问”；如出现“你要粘贴的内容好像是从Word中拷出来的，是否要先清除Word格式再粘贴？”时，请选择“确定”。粘贴结束后，进行编辑，点击右键“全部选中”刷黑后，选择字号“22PX”，标题字号可选“24PX”；点击右键“全部选中”刷黑后，选择“段落属性—首行缩44PX—单倍行距”。最后，按“确定”键提交。如需修改，可直接在调出的页面上修改，再按“确定”键提交。
3.41 分项自评：树目录设有5个一级指标及25个二级指标序号，点击序号可打开页面逐项填报。页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括“自评结果”、“自评概述”、“基础数据”、“附件索引”4个部分。

3.42 “自评结果”选择自评等级，自评等级分A(达标)、B(未完全达标)、C（不达标）三种。

3.43 “自评概述”包括主要实践和成效、主要不足和问题、改进措施和目标三部分。要以《评估标准》“观察点”为单元逐条进行对照，总结实践成果，找出薄弱环节，撰写自评概述。

3.44 点击“基础数据”填写数据表。所有数据要认真审读数据项目和填写要求。如有数据项不能填写，请以“0”标注或写明不填写原因，以便区分是否漏填。部分评估指标无基础数据表，请仔细分辨。数据表不够填写可自制电子表格作为“附件索引”上传。逐项填写后点击“确定”提交。

3.45 “附件索引”功能是学校上传最直接、最有支撑力的佐证材料电子文本（一般为word文本）。点击“附件索引”，通过“增加文件”添加附件。附件要少而精，文件较大请压缩后再上传。文件名称尽可能填写完整，使专家一目了然，便于查看。
3.46 所有文件请杀毒后上传，杜绝带毒上传现象。
3.51 常态数据：学校首次申报要填报常态数据，具体操作说明详见大模块“常态数据”部分。自然状态数据应为即时信息；教育教学数据应为上学年度截止到8月底的数据。填报时尚无统计数据的如高考录取率等，以后补报或修改。各信息项目填报口径请参照具体说明。“学校申报----常态数据”与首页“常态数据”是一致、相通的。常态数据录入一部分后要点击“确认”保存，出现“添加成功”对话框才生效，可通过“查看常态数据”来检验。
3.52 为了全面反映学校规范办学状态，常态数据库设置了计划、总结、课程表、作息时间表、典型材料等文本项目，学校应以Word文件格式或压缩文本上传。具体方法是，点击“浏览”，在跳出的“选择文件”对话框中双击文件名，在点击“上传”按钮，出现对话框后点击“确认”。

3.53常态数据涵盖各个星级的学校，无相关数据请以“0”标注，不愿公开的数据可不填写，但须在相关项目空白处注明“不公开”。学校应如实填写所有信息与数据，并保持与纸质自评表的同一性。
3.54各类数据填报口径请严格按照《常态数据填报说明》执行。无专门说明的均按照学年初基层单位报表、年度财务报表等权威统计的口径执行。
3.55凡涉及生均资源数据的均以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学生基数为准计算；所有计算比例的数据项目分子分母应同口径。 

3.56 常态数据中的高考录取率项目、学校法人信息等项目为加密信息，非评估机构专门人员无法阅览。
3.61 特色报告（四星）：凡申报四星和申请四星复审的学校均要填报“特色报告”。排版要求、操作方法与“自评报告”相同。
3.71 整改报告：学校接受材料评审或现场考察后，评估院将及时反馈整改意见。学校可以通过这一窗口上传材料评审、现场考察后所作的整改方案、整改成果汇报，不必另外再寄送纸质材料。

3.81 评估报告：评估院通过后台系统上传各校《评估报告书》，学校可以查阅、下载使用。
4.11操作人员必须认真阅读本《操作说明》和《常态数据》和《自评表》，熟悉申报材料，掌握操作要领。
4.12 操作中仍有疑问，请打开《评估系统》的“公共信息----评估信箱”提问，并留下电子信箱或其他联系方式以便回复。
4.13 由于用户较多，有时网路繁忙，请稍等或择时（如晚间、双休日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